GF—2015—0212
合同编号：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bookmark: _Toc422322470][bookmark: _Toc419045055]第一部分　协议书
[bookmark: 7]委托人（全称）：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咨询人（全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遵循平等、自
愿、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双方就下述建设工程委托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事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1、 [bookmark: _Toc422322471][bookmark: _Toc419045056]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货站改造工程、2026年度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2.工程地点：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422322472][bookmark: _Toc419045059]二、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
双方约定的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
    （一）：货站改造工程造价咨询：竣工结算审核
（二）：2026年度零星工程维修及工程建设造价咨询：
1.预算编制：工程预算编制及审核、工程招标控制价编制及审核、工程量清单编制及审核等工作；
2、审核竣工结算报告；
3、施工过程造价控制：设计变更经济分析、零星新增工程预算编制、施工合同（含招标文件）相关条款的咨询工作等内容。
其中：委托人在施工合同拟定、招标文件拟定及施工过程管理过程中，需要咨询咨询人的，咨询人应免费向委托人提供技术咨询，但可以不提供具有法定效益的纸质咨询文件。
[bookmark: _Toc419045060][bookmark: 9]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详见附录A。
[bookmark: _Toc422322473]三、服务期限

1.货站改造工程造价咨询：中标人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合同开始执行；
2.2026年度零星工程及工程建设造价咨询：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4、 [bookmark: _Toc422322474][bookmark: _Toc419045061]质量标准
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四川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标准》DBJ51/T0907-2018及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
[bookmark: _Toc422322475][bookmark: _Toc419045062][bookmark: 12]五、酬金或计取方式
  1.酬金：按《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收费服务标准》（川价发【2008】141号）及其附件的收费标准计算服务费，服务费按照“下浮比例   、执行的折扣价比例  ”进行收费，具体如下： 
  (1)预算编制，按《四川省工程造价咨询收费服务标准》（川价发【2008】141号）及其附件的收费标准计取服务费，在此基础上，服务费按照“下浮比例   执行的折扣价比例   ”进行收费。单项工程收费不足    元的，按   元收费（上述经折扣比例计算的收费金额、最低收费金额均为含税价）；
 （2）竣工结算审核，按《四川省工程造价收费服务标准》（川价发【2008】141号）及其附件的收费标准（基本审核费按141号文附件第9项、审减费按审减部分的3%）计取服务费，在此基础上，服务费（含基本审核费和审减费）按照“下浮比例   、执行的折扣比例   ”进行收费。单项工程收费不足   元的，按    元收费（上述经折扣比例计算的收费金额、最低收费金额均为含税价）；
（3）施工过程造价控制，按《四川省工程造价收费服务标准》（川价发【2008】141号）及其附件的收费标准（按141号文附件第11项）计取服务费，在此基础上，服务费按照“下浮比例    、执行的折扣比例    ”进行收费。单项工程收费不足    元的，按     元收费（上述经折扣比例计算的收费金额、最低收费金均为含税价）。                                   
  2.计取方式：    银行划拨方式 。
[bookmark: _Toc419045058][bookmark: _Toc422322476]3. 发票种类：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六、合同文件的构成
本协议书与下列文件一起构成合同文件:
1.中标通知书或委托书（如果有）；
2.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或造价咨询服务建议书（如果有）；
3.专用条件及附录；
4.通用条件；
5.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包括补充协议）均构
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419045057][bookmark: _Toc422322477][bookmark: 8]七、词语定义
协议书中相关词语的含义与通用条件中的定义与解释相同。
[bookmark: _Toc419045063][bookmark: _Toc422322478]八、合同订立
1.订立时间：2025年   月    日。
2.订立地点：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行政办公楼
[bookmark: _Toc422322479][bookmark: _Toc419045064]九、合同有效期
2025年 月 日至2026年12月31日（如有2026年12月底提供的送审资料，则按约定期限延后提供审核成果及开具发票）。
[bookmark: _Toc422322480][bookmark: _Toc419045065]十、合同份数
本合同一式 肆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其中委托人执  贰 份，咨询人执  贰 份。



委 托 人（盖章）：                   咨 询 人（盖章）：
四川大西洋焊接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300711887031U                            
住  所：自贡市自流井区丹阳街1号      住    所：
账    号：2303304209022100808         账   号：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自贡广华山支行      开户银行：
邮政编码：643000                      邮政编码：   
[bookmark: _Toc419045099][bookmark: _Toc422322522]电    话：0813-5103474                电    话：
[bookmark: _Toc422322481][bookmark: _Toc419045066]第二部分　通用条件
[bookmark: _Toc419045067][bookmark: _Toc422322482]         1.词语定义、语言、解释顺序与适用法律
[bookmark: _Toc422322483][bookmark: _Toc419045068]1.1词语定义
组成本合同的全部文件中的下列名词和用语应具有本款所赋予的含义：
1.1.1“工程”是指按照本合同约定实施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的建设工程。    
1.1.2“工程造价”是指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预计或实际支出的全部费用。
1.1.3“委托人”是指本合同中委托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的一方，及其合法的继承人或受让人。
1.1.4“咨询人”是指本合同中提供造价咨询与其他服务的一方，及其合法的继承人。
    1.1.5“第三人”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1.1.6“正常工作”是指本合同订立时通用条件和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咨询人的工作。
1.1.7“附加工作”是指咨询人根据合同条件完成的正常工作以外的工作。
1.1.8“项目咨询团队”是指咨询人指派负责履行本合同的团队，其团队成员为本合同的项目咨询人员。
1.1.9“项目负责人”是指由咨询人的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在授权范围内负责履行本合同、主持项目咨询团队工作的负责人。
1.1.10“委托人代表”是指由委托人的法定代表人书面授权，在授权范围内行使委托人权利的人。
1.1.11“酬金”是指咨询人履行本合同义务，委托人按照本合同约定给付咨询人的金额。
1.1.12“正常工作酬金”是指在协议书中载明的，咨询人完成正常工作，委托人应给付咨询人的酬金。
    1.1.13“附加工作酬金”是指咨询人完成附加工作，委托人应给付咨询人的酬金。
1.1.14 “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1.1.15 “不可抗力”是指委托人和咨询人在订立本合同时不可预见，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性突发事件，如地震、海啸、瘟疫、水灾、骚乱、暴动、战争等情形。
[bookmark: _Toc419045069][bookmark: _Toc422322484]1.2语言
本合同使用中文书写、解释和说明。如专用条件约定使用两种及以上语言文字时，应以中文为准。
[bookmark: _Toc422322485][bookmark: _Toc419045070]1.3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组成本合同的下列文件彼此应能相互解释、互为说明。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本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如下：
1.协议书
2.中标通知书或委托书（如果有）；
3.专用条件及附录；
4.通用条件；
5.投标函及投标函附录或造价咨询服务建议书（如果有）；
6.其他合同文件。
上述各项合同文件包括合同当事人就该项合同文件所作出的补充和修改，属于同一类内容的文件，应以最新签署的为准。
在合同订立及履行过程中形成的与合同有关的文件均构成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bookmark: _Toc419045071][bookmark: _Toc422322486]1.4适用法律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等。
合同当事人可以在专用条件中约定本合同适用的其他规范、规程、定额、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422322487]2.委托人的义务
[bookmark: _Toc419045072][bookmark: _Toc422322488]2.1提供资料
委托人应当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按照附录C的约定无偿向咨询人提供与本合同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应及时向咨询人提供最新的与本合同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委托人应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与完整性负责。
[bookmark: _Toc419045073][bookmark: _Toc422322489]2.2提供工作条件
委托人应为咨询人完成造价咨询提供必要的条件。
2.2.1委托人需要咨询人派驻项目现场咨询人员的，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项目咨询人员有权无偿使用附录D中由委托人提供的房屋及设备。
2.2.2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所有外部关系的协调，为咨询人履行本合同提供必要的外部条件。
[bookmark: _Toc419045074][bookmark: _Toc422322490]2.3合理工作时限
委托人应当为咨询人完成其咨询工作，设定合理的工作时限。
[bookmark: _Toc422322491][bookmark: _Toc419045075]2.4委托人代表
委托人应授权一名代表负责本合同的履行。委托人应在双方签订本合同7日内，将委托人代表的姓名和权限范围书面告知咨询人。委托人更换委托人代表时，应提前7日书面通知咨询人。
[bookmark: _Toc419045076][bookmark: _Toc422322492]2.5答复
委托人应当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给予书面答复。逾期未答复的，由此造成的工作延误和损失由委托人承担。
[bookmark: _Toc419045077][bookmark: _Toc422322493]2.6支付
委托人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向咨询人支付酬金。
[bookmark: _Toc422322494][bookmark: _Toc419045078]3.咨询人的义务
[bookmark: _Toc419045080][bookmark: _Toc422322495][bookmark: 16]3.1 项目咨询团队及人员
3.1.1项目咨询团队的主要人员应具有专用条件约定的资格条件，团队人员的数量应符合专用条件的约定，并于合同签订之日起七日内将咨询团队及人员信息书面告知委托人。
3.1.2项目负责人
咨询人应以书面形式授权一名项目负责人负责履行本合同、主持项目咨询团队工作。采用招标程序签署本合同的，项目负责人应当与投标文件载明的一致。
3.1.3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咨询人员应保持相对稳定，以保证咨询工作正常进行。
咨询人可根据工程进展和工作需要等情形调整项目咨询团队人员。咨询人更换项目负责人时，应提前7日向委托人书面报告，经委托人同意后方可更换。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咨询人更换项目咨询团队其他咨询人员，应提前3日向委托人书面报告，经委托人同意后以相当资格与能力的人员替换。
3.1.4咨询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委托人要求咨询人更换的，咨询人应当更换：
（1）存在严重过失行为的；
（2）存在违法行为不能履行职责的；
（3）涉嫌犯罪的；
（4）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
（5）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
（6）专用条件约定的其他情形。
[bookmark: _Toc422322496]3.2 咨询人的工作要求
3.2.1咨询人应当按照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等要求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资质证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团队人员名单及执业（从业）资格证书、咨询工作大纲等，并按合同约定的服务范围和工作内容实施咨询业务。
3.2.2咨询人应当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按照专用条件约定的份数、组成向委托人提交咨询成果文件原件，并提交委托人备份。
咨询人提供造价咨询服务以及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委托人要求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质量标准高于现行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应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具体的质量标准。3.2.3咨询人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除加盖咨询人单位公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印章外，还必须按要求加盖参加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从业）资格印章，并签字确认。
3.2.4咨询人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内，对委托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建议或者异议给予书面答复。
3.2.5咨询人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
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3.2.6咨询人承诺按照法律规定及合同约定，完成合同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不转包、分包承接的全部或部分造价咨询服务业务。
[bookmark: _Toc419045081][bookmark: _Toc422322497]3.3咨询人的工作依据
咨询人应在专用条件内与委托人协商明确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咨询服务需要适用的技术标准、规范、定额等工作依据，但不得违反国家及工程所在地的强制性标准、规范。
咨询人应自行配备本条所述的技术标准、规范、定额等相关资料。必须由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应在附录C中载明。需要委托人协助才能获得的资料，委托人应予以协助。
[bookmark: _Toc422322498][bookmark: _Toc419045082]3.4使用委托人房屋及设备的返还
项目咨询人员使用委托人提供的房屋及设备的，咨询人应妥善使用和保管，在本合同终止时将上述房屋及设备按专用条件约定的时间和方式返还委托人，因咨询人原因对房屋及设备造成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bookmark: _Toc422322499][bookmark: _Toc419045083][bookmark: 19]4.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422322500]4.1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4.1.1委托人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可在专用条件中约定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
4.1.2委托人违反本合同约定造成咨询人损失的，委托人应予以赔偿。双方可在专用条件中约定赔偿金额的确定及支付方法。
4.1.3委托人未能按期支付酬金超过14天，应按下列方法计算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逾期付款利息=当期应付款总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逾期支付天数（自逾期之日起计算）。双方也可在专用条件中另行约定逾期付款利息的计算及支付方法。
[bookmark: _Toc419045084][bookmark: _Toc422322501]4.2咨询人的违约责任
4.2.1咨询人不履行本合同义务或者履行义务不符合本合同约定的，应承担违约责任。双方可在专用条件中约定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
4.2.2因咨询人违反本合同约定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咨询人应当赔偿委托人损失。双方可在专用条件中约定赔偿金额的确定及支付方法。
4.2.3 咨询人如超出约定时间提交咨询成果文件及对委托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的建议或者异议未及时给予书面答复等违反合同约定义务，因此对委托人造成的损失负责赔偿，并承担本合同总额的30%的违约金。
[bookmark: _Toc422322502][bookmark: _Toc419045086]5.支付
[bookmark: _Toc419045087][bookmark: _Toc422322503]5.1支付货币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酬金均以人民币支付。涉及外币支付的，所采用的货币种类和汇率等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bookmark: _Toc422322504]5.2支付申请
　　咨询人应在本合同约定的每次应付款日期前，向委托人提交支付申请书及相应票据，支付申请书的提交日期由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支付申请书应当说明当期应付款总额，并列出当期应支付的款项及其金额。
[bookmark: _Toc422322505]5.3 支付酬金
　　支付酬金包括正常工作酬金、附加工作酬金、合理化建议奖励金额及费用。
[bookmark: _Toc422322506]5.4有异议部分的支付
　　委托人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申请书有异议时，应当在收到咨询人提交的支付申请书后7日内，以书面形式向咨询人发出异议通知。无异议部分的款项应按期支付，有异议部分的款项按第7条约定办理。
[bookmark: _Toc419045088][bookmark: _Toc422322507]6.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
[bookmark: _Toc422322508][bookmark: _Toc419045089]6.1合同变更 
  　6.1.1 任何一方以书面形式提出变更请求时，双方经协商一致后可进行变更。
　　6.1.2除不可抗力外，因非咨询人原因导致咨询人履行合同期限延长、内容增加时，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时通知委托人。增加的工作时间或工作内容应视为附加工作。附加工作酬金的确定方法由双方根据委托的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6.1.3合同履行过程中，遇有与工程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颁布或修订的，双方应遵照执行。非强制性标准、规范、定额等发生变化的，双方协商确定执行依据。由此引起造价咨询的服务范围及内容、服务期限、酬金变化的，双方应通过协商确定。
　　6.1.4 因工程规模、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的变化等导致咨询人的工作量增减时，服务酬金应作相应调整，调整方法由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bookmark: _Toc419045090][bookmark: _Toc422322509]6.2合同解除
6.2.1 委托人与咨询人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合同。
6.2.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可以解除合同：
（1）咨询人将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作全部或部分转包或分包给他人，委托人可以解除合同；
    （2）咨询人提供的造价咨询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经委托人催告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的或拒绝继续履行的，委托人可以解除合同；
（3）委托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酬金，经咨询人催告后，在28天内仍未支付的，咨询人可以解除合同；
（4）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5）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或实际履行已无必要。
除上述情形外，双方可以根据委托的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解除合同的其他条件。
6.2.3 任何一方非因上述原因提出解除合同的，应提前30天书面通知对方。
6.2.4合同解除后，委托人应按照合同约定向咨询人支付已完成部分的咨询服务酬金。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合同解除，其损失的分担按照合理分担的原则由合同当事人在专用条件中自行约定。除不可抗力外因非咨询人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其损失由委托人承担。因咨询人自身原因导致的合同解除，按照违约责任处理。
6.2.5本合同解除后，本合同约定的有关结算、争议解决方式的条款仍然有效。
[bookmark: _Toc422322510]6.3 合同终止
　　除合同解除外，以下条件全部满足时，本合同终止：
　 （1）咨询人完成本合同约定的全部工作；
　 （2）委托人与咨询人结清并支付酬金；
 （3）咨询人将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交还。
[bookmark: _Toc419045091][bookmark: _Toc422322511]7.争议解决
[bookmark: _Toc422322512][bookmark: _Toc419045092][bookmark: 37]7.1协商
　　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解决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bookmark: _Toc419045093][bookmark: _Toc422322513]7.2调解
　　如果双方不能在14日内或双方商定的其他时间内解决本合同争议，可以将其提交给专用条件约定的或事后达成协议的调解人进行调解。
[bookmark: 38][bookmark: _Toc422322514][bookmark: _Toc419045094]7.3仲裁或诉讼
　　双方均有权不经调解直接向专用条件约定的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bookmark: _Toc422322515][bookmark: _Toc419045095]8.其他
[bookmark: 39][bookmark: _Toc419045096][bookmark: _Toc422322516]8.1考察及相关费用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咨询人经委托人同意进行考察发生的费用由咨询人提交相应票据后经委托人审核后另行支付。考察费、差旅费及相关费用的承担由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bookmark: _Toc422322517]8.2奖励
对于咨询人在服务过程中提出合理化建议，使委托人获得效益的，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奖励金额的确定方法。奖励金额在合理化建议被采纳后，与最近一期的正常工作酬金同期支付。以专用条件的约定为准。
[bookmark: _Toc422322518]8.3保密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或专用条件约定的期限内，双方不得泄露对方申明的保密资料，亦不得泄露与实施工程有关的第三人所提供的保密资料。保密事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
[bookmark: _Toc419045097][bookmark: _Toc422322519]　　 8.4联络
8.4.1与合同有关的通知、指示、要求、决定等，均应采用书面形式，并应在专用条件约定的期限内送达接收人和送达地点。
8.4.2委托人和咨询人应在专用条件中约定各自的送达接收人、送达地点、电子邮箱。任何一方指定的接收人或送达地点或电子邮箱发生变动的，应提前3天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视为未发生变动。
8.4.3委托人和咨询人应当及时签收另一方送达至送达地点和指定接收人的往来函件，如确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无正当理由拒不签收的，视为认可往来函件的内容。
[bookmark: _Toc422322520]8.5知识产权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委托人提供给咨询人的图纸、委托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委托人要求的或其他类似性质文件的著作权属于委托人，咨询人可以为实现本合同目的而复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此类文件，但不能用于与本合同无关的其他事项。未经委托人书面同意，咨询人不得为了本合同以外的目的而复制或者以其他方式使用上述文件或将之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咨询人为履行本合同约定而编制的成果文件，其著作权属于委托人。双方保证在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不侵犯对方及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因咨询人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所引起的责任，由咨询人承担；因委托人提供的基础资料导致侵权的，由委托人承担责任。
除专用条件另有约定外，双方均有权在履行本合同保密义务并且不损害对方利益的情况下，将履行本合同形成的有关成果文件用于企业宣传、申报奖项以及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检查。

第三部分　专用条件
1.词语定义、语言、解释顺序与适用法律
[bookmark: _Toc422322525]1.3合同文件的优先顺序
本合同文件的解释顺序为  通用条件1.3                    。
[bookmark: _Toc419045102][bookmark: _Toc422322526]1.4适用法律
本合同适用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包括: 本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工程所在地的地方法规、自制条例、单行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各种规范、规程、定额、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件。
[bookmark: _Toc419045103][bookmark: _Toc422322527]2.委托人的义务
[bookmark: _Toc419045104][bookmark: _Toc422322528]2.1提供资料
委托人向咨询人提供与本合同咨询业务有关的资料(明细见附录C），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与完整性负责。
[bookmark: _Toc422322532][bookmark: _Toc419045107]3.咨询人的义务
[bookmark: _Toc422322533][bookmark: _Toc419045109]3.1项目咨询团队及人员
3.1.1项目咨询团队的主要人员应具有 全国一级注册造价师、全国二级注册造价师 资格条件，其中：全国一级注册造价师2名（土建、安装专业各1名），全国二级注册造价师2名（土建、安装专业各1名）。
3.1.2项目负责人为:      ，项目负责人为履行本合同的权限为：审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控制价编制、结算审核报告及施工过程造价控制。
3.1.3在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咨询人员未经委托人同意不得更换，以保证咨询工作正常进行。
3.1.4委托人要求更换咨询人员的情形还包括：⑴存在严重过失行为的；⑵存在违法行为不能履行职责的；⑶涉嫌犯罪的；⑷不能胜任岗位职责的；⑸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⑹其他情形的。
[bookmark: _Toc422322534][bookmark: _Toc419045110]3.2咨询人的工作要求
3.2.2咨询人向委托人提供咨询成果文件的名称、组成、时间、份数及质量标准：     详见附录B     。
单项工程自收到完整的资料（含纸质资料、电子资料，明细见附录C）起15个自然日提供成果资料（不含现场踏勘），委托人在单项工程的预算、造价工程及工程竣工结算审核期间，有权要求咨询人每个单项工程不少于2次的现场踏勘，咨询人在接到委托人的现场踏勘要求后，两小时内必须派员到达现场进行踏勘，否则视为违约。
[bookmark: _Toc419045111][bookmark: _Toc422322535]咨询人提供造价咨询服务以及出具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应符合现行国家或行业有关规定、标准、规范的要求。
咨询人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除加盖咨询人单位公章、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执业印章外，还必须按要求加盖参加咨询工作人员的执业资格印章，并签字确认。
    咨询人提交的工程造价咨询成果文件及参与的委托人造价咨询活动，应当遵循独立、客观、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委托人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3.3咨询人的工作依据
经双方协商，本合同约定的造价咨询服务适用的技术标准、规范、定额等工作依据为：设计施工图、施工合同、投标文件、招标文件、竣工图、设计变更、技术经济签证单、《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和《四川省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定额》及其配套的相应文件规定，但违反国家及工程所在地的强制性标准、规范除外。
[bookmark: _Toc419045113][bookmark: _Toc422322537]4. 违约责任
[bookmark: _Toc422322538]4.1委托人的违约责任
4.1.1委托人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
[bookmark: _Toc422322539][bookmark: _Toc419045114]委托人未能按期支付酬金超过14天，应按当期应付总额*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逾期支付天数（自逾期之日起计算）向咨询人支付违约金。
4.2咨询人的违约责任
4.2.1咨询人违约金的计算及支付方法：
（1）若咨询人未响应委托人的要求到现场踏勘，委托人有权按照1000元/次的金额在咨询人所得报酬中或履约保证金进行扣除，若咨询人超过三次（含三次）未响应委托人的要求到现场踏勘，委托人有权利解除与咨询人签订的协议，全部扣除咨询人的履约保证金，且委托人不承担一切责任。
（2）若咨询人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有权按照1000元/次的金额在咨询人所得报酬或履约保证金中进行扣除，若咨询人超过三次（含三次）未按协议约定时间完成委托事项的，委托人有权利解除与咨询人签订的协议，全部扣除咨询人的履约保证金，且委托人不承担一切责任。
（3）若咨询人未按协议要求规范出具造价成果的，或出具的造价成果明显侵害了委托人、他人的合法权益的，但凡发现一次，委托人有权利解除与咨询人签订的协议，全部扣除履约保证金，且委托人不承担一切责任。
（4）若咨询人未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单方面提出解除本协议或发生不履约行为，委托人有权全部扣除咨询人缴纳履约保证金，且委托人不承担一切责任。
咨询人但凡发生上述违约情况的，若给委托人带来了经济损失，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进行追诉经济损失赔偿，并有权向自贡市行政主管部门投诉、备案，所产生的一切责任及经济损失由咨询人承担。
[bookmark: _Toc419045115][bookmark: _Toc422322540]5. 支付
[bookmark: _Toc422322541][bookmark: _Toc419045116]5.1支付货币
币种为：人民币，汇率为：      /       ，其他约定：      /      。
[bookmark: _Toc419045118][bookmark: _Toc422322543]5.3支付酬金
[bookmark: _Toc419045119][bookmark: _Toc422322544]咨询人完成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并向委托人提供合格规范的造价咨询成果、《申请付款单》（内容应包含费用计算方式）、增值税专用发票，委托人按季度支付费用（其中：货站改造工程完成结算审核工作后，7个工作日内付款）。
[bookmark: _GoBack]6. 合同变更、解除与终止
[bookmark: _Toc422322546]6.2合同解除
6.2.2双方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还包括⑴咨询人将本合同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作全部或部分转包、分包给他人；⑵咨询人提供的造价咨询服务不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经委托人催告仍不能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的，委托人可解除合同；⑶委托人未按合同约定支付酬金，经咨询人催告后，在28天内仍未支付的，咨询人可以解除合同；⑷因不可抗力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⑸因一方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实际履行或实际履行无必要的；（6）满足本协议书专用条款第4.2.1条之约定的。 
6.2.2条中（1）（2）（5）（6）条产生的合同约定触发情况的，委托人有权扣除或全部扣除咨询人履约保证金。
[bookmark: _Toc419045121][bookmark: _Toc422322547]7. 争议解决
[bookmark: _Toc419045122][bookmark: _Toc422322548]7.2调解
    如果双方不能在   14   日内解决本合同争议，可以将其提 自贡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        进行调解。
[bookmark: _Toc422322549]7.3仲裁或诉讼
合同争议的最终解决方式为下列第（1）种方式：
   （1）由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bookmark: _Toc422322550][bookmark: _Toc419045123]8. 其他        
[bookmark: _Toc422322553]8.3保密
[bookmark: _Toc422322554] 委托人申明的保密事项和期限 在本合同履行期间，双方不得泄露对方申明的保密资料，亦不得泄露与实施工程有关的第三人所提供的保密资料。
   8.4联络
咨询人指定的送达接收人：
委托人指定的联系人：陈仁陶（电话：13778536807），送达地点：自贡市自流井区丹阳街1号， 委托人电子邮箱：183171053@qq.com    
[bookmark: _Toc419045124][bookmark: _Toc422322555]8.5知识产权
委托人提供给咨询人的图纸、委托人为实施工程自行编制或委托编制的技术规范以及反映委托人要求的或其他类似性质文件的著作权属于委托人。
咨询人为履行本合同约定而编制的成果文件，其著作权属于委托人。
[bookmark: _Toc422322556][bookmark: _Toc419045125]9.补充条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ookmark: _Toc419045126][bookmark: _Toc422322557]附录A 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酬金一览表
	服务阶段
	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
	酬金
	备注

	
	服务范围
	工作内容
	收费基数
	收费标准（比例）
	酬金数额（单位：元）
	

	决策阶段
	投资估算
	□编制□审核□调整
	
	
	
	

	
	经济评价
	□编制□审核□调整
	
	
	
	

	
	其他：
	
	
	
	
	

	设计阶段
	设计概算
	□编制□审核□调整
	
	
	
	

	
	施工图预算
	编制审核□调整
	
	
	
	

	
	其他：
	
	
	
	
	

	发承包阶段
	工程量清单
	编制审核□调整
	
	
	
	

	
	最高投标限价
	编制审核□调整
	
	
	
	

	
	投标报价分析
	□编制□审核□调整
	
	
	
	

	
	清标报告
	□编制□审核□调整
	
	
	
	

	
	其他：


	
	
	
	
	

	


实施阶段
	资金使用计划
	□编制
	
	
	
	

	
	工程计量与工程款审核
	编制审核□调整
	
	
	
	

	
	合同价款调整
	编制审核□调整
	
	
	
	

	
	工程变更、索赔、签证
	编制审核□调整
	
	
	
	

	
	工程实施阶段造价控制
	编制审核□调整
	
	
	
	

	
	其他：
	
	
	
	
	

	竣工阶段
	竣工结算
	编制审核□调整
	
	
	
	

	
	竣工决算
	□编制□审核□调整
	
	
	
	

	
	其他：
	
	
	
	
	

	其他服务
	工程造价鉴定
	
	
	
	
	


           
  注： 1.附录A中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未涉及的可在“其他”项中列明。
2.实行全过程造价咨询的工程，服务范围及工作内容按上表，酬金及计取方式为   详见协议书第五条    。
[bookmark: _Toc422322558][bookmark: _Toc419045127]附录B 咨询人提交成果文件一览表
	服务阶段
	成果文件名称
	成果文件组成
	提交时间
	份数
	质量标准

	决策阶段
	
	
	
	
	

	
	
	
	
	
	

	
	
	
	
	
	

	设计阶段
	
	
	
	
	

	
	
	
	
	
	

	
	
	
	
	
	

	发承包阶段
	招标控制价
	
	
	2
	DBJ51/T090-2018

	
	招标工程量清单
	
	
	2
	DBJ51/T090-2018

	
	施工图预算
	
	
	2
	DBJ51/T090-2018

	实施阶段
	施工过程造价控制
	
	
	2
	DBJ51/T090-2018

	
	
	
	
	
	

	
	
	
	
	
	

	竣工阶段
	竣工结算造价审核报告
	
	
	4
	DBJ51/T090-2018

	
	建设工程造价结算书
	
	
	4
	DBJ51/T090-2018

	
	建设工程结算审定签署表
	
	
	4
	DBJ51/T090-2018

	其他服务
	
	
	
	
	



附录C 委托人提交资料文件一览表
一、竣工结算所需资料清单
1.施工合同
2.招标控制价（纸质（须盖章）、电子档）
3.招标工程量清单（纸质（须盖章））
4.投标报价（纸质（须盖章）、电子档）
5.竣工结算价（纸质（须盖章）、电子档）
6.现场收方资料（双方签字盖章）
7.隐蔽工程施工现场照片
8.施工图（纸质、电子档）
9.竣工图（纸质、电子档）
10.招标过程资料（如招标公告、中标通知书、各投标人报价情况对）
11.竣工验收报告
12.施工单位规费取费证
13.安全文明施工费评价资料
二、编制工程量清单、控制价所需资料清单
设计施工图（纸质、电子档）或具体工程数量及工程特征（做法）的说明

注：基建维修项目根据实际情况提供相关资料。

